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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叫林哲民，於 2008年 1 月 3 日向貴衙門投訴本人妻室的樓按借貸受到大部份銀

行的集體杯葛拒絕， 形成了一個變相的類似政府對“恐怖分子＂或“大毒犯＂的“資

產凍結＂無異， 其中涉及包括了本人的英皇道 989 新威園 E601 自 2000年在恆生按揭

轉按給太太蔡鴻珠、慘被恆生銀行無故拖延轉按手續一反常態事實， 最後要由妻室由

新加坡匯款才可贖回完成買賣契，這是嚴重的侵權事件，現再次要求緊急處理。 
 

源自 2007年 11 月間開始申辦上述轉按的手續時， 恆生的上環分行的莊秋英業務

經理驚呼發現為何在還是本人的分期為何要P+0.5的付息率？  而當時恆生樓宇借貸為

P-2.75 厘。  因此， 本人於 2007年 11 月 26 日起向恆生銀行樓宇借貸管理部岑先生追

問何解？ 岑先生查過後回答：“⋯你 2000年申請個 100 萬 5年合約為 P-1.75 分期，合

約好清楚，合約期後係用 P息口，你可以申請減息啊，但係你冇，那，如果你今天申

請，就可以做到 P-2.75，但係 15 天仲要去分行簽先得，你的個案係要下個月 18 號起計，

但有個罰息期為 1年⋯ ＂，本人反對並告知岑生：“⋯我係 2003-4 有申請轉 10年的

分期付款啊，都有要求以最好的 P減息口啊，你可唔可以傳翻啲申請表給我睇嚇⋯＂。
 

 2007年 11 月 30 日 pm4:50，岑生告知已查到，通過開源道分行周業恆先生給了

查閱，本人亦因此收到一份收 60 期更改至 168 期於 2003年 7 月 11 日簽署的還款洽

辦書，即附件 1.。 周業恆先生當時亦查過電腦證實 2000年的合約亦為 5年，但他

亦驚嘆不解！  而本人亦查到於 2003年 7 月 9 日即附件 2.的申請書副本。 經過多

次的催促，本人終於 2008年 1 月 5 日收到周業恆先生傳來 偷偷換頭頁的 2000年原

始 5年的借貸合約，即附件 3.，其 5年的供款被加一欄至 14年以 P 即優惠利率用

來隱飾由 61 期至 2007年 12 月的 91 期估計 8-9 萬的合法性！ 因為，若由 2004年

起改 10年分期是將還款期增至 168 期，還款利率亦將是 P-1.75 至目前的 P-2.75！ 
 

本人立即於 2008年 1 月 5 日星期六上午收工前 3次去電責問恆生樓按部岑先

生，但岑生立即反口咬實 2000 年的借貸合約為 14 年！   
 

上述，於 2008年 1 月 7 日曾向恆生銀行投訴主任黃小姐(2997-3363)投訴，但 2天后

的今天上午即來電通知知本人堅持咬實2000年的借貸合約為14年！  而當本人反問為

何有附件 2.的更改期數申請書副本，黃小姐答曰：“⋯噈唔知你怎為咁申請啦！＂！ 
 

現正式向貴衙門投訴，恆生銀行違造文書詐取金錢是證據確鑿的！ 因此，請立即

執行銀行鍳管法協助追回不義息口，並請將回復事先傳 Fax: 8169-2860 後再郵寄正本！
 

謹此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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